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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5/2021_2022__E5_AE_81_

E5_A4_8F_EF_BC_9A_E5_c67_295471.htm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定兴庆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的

周波、谷晓峰（女）故意泄露国家机密一案，经宁夏银川市

兴庆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近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泄露国

家秘密罪判处被告人周波有期徒刑２年，以泄露国家秘密罪

判处被告人谷晓峰有期徒刑１年、缓刑２年。 法院审理查明

，２００６年７月，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组织专家为２

００６年全国二级建造师考试进行统一命题工作，周波系机

电专业命题组专家，谷晓峰系装修装饰命题专家组副组长。

在命题过程中，周波与谷晓峰合谋后，由周波将机电专业Ａ

、Ｂ两套试卷及答案（试卷审核阶段第四稿）放在办公桌上

，然后由谷晓峰秘密带出去后将试卷及答案进行复印，周、

谷二人各得试卷及答案一份。后周波将该试卷及答案复印后

交给北京中基建协信息中心培训部的负责人冯恒（另案处理

），并收取冯恒现金１．４万元，谷晓峰将试卷内容及答案

泄露给其参加此次考试的儿子付某。 ２００６年９月初，冯

恒将此两套试卷及答案提供给北京中基建协信息中心培训部

远程授课点宁夏银川市“鸿宏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刘仲宝（另案处理）。随后，刘仲宝又将此两套试卷及答

案提供给参加其公司举办的２００６年全国二级建造师机电

专业考前培训班的１２名考生，造成考题泄露的严重后果。 

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周波、谷晓峰身为命题组专家，违反

国家保密法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其行为均已构成泄露



国家秘密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